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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政办发„2016‟47号 

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、天目湖旅游度假区管委

会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切实推进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创建工作，充分发挥公共机

构在建设节水型社会中的表率作用，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部门的

统一部署，依据《常州市水利局 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常州市

节约用水办公室<关于进一步开展节水型单位创建活动的通

知>》（常水资„2015‟6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我市公共机构节水

型单位创建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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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总体思路 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提高用水效率为核心，以全面落实

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为保障，坚持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、经济

适用的原则，建成一批“制度完备、宣传到位、设施完善、用水

高效”的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，带动其他各级各类大生活用水单

位加强节水管理和节水技术改造，提高节水水平，引导全社会提

高节水意识，为水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。 

  二、工作目标 

通过开展节水型单位创建活动，树立水生态文明和资源节约

的理念，进一步挖掘各单位节水潜力，健全节水管理制度，落实

节水管理措施，推广使用节水型产品，提高用水效率，增强广大

干部职工的节水意识，营造节水文明的良好氛围。计划到2020

年，50%以上市级以下机关和50%以上事业单位及其他大生活用

水单位（教育系统单列）建成溧阳市节水型单位，对创建工作有

特色的单位将推荐省、常州市级创建。 

  三、具体要求 

（一）完善节水管理制度。建立健全单位用水管理网络，落

实专兼职节水管理机构和节水管理人员，明确相关领导和人员责

任。完善内部节水管理规章制度，健全节水管理岗位责任制，建

立节水激励机制，取消用水“包费制”。加强用水定额管理，制

定、实施节水计划和年度用水计划，定期进行目标考核，落实奖

惩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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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节水日常管理。严格用水设施的日常管理，定期

巡护和维修，杜绝跑冒滴漏。依据国家有关标准配备和管理用水

设施和用水计量设施，实现用水分级、分单元计量，重点加强食

堂、浴室等高耗水部位的用水监控。建立完整、规范的用水原始

记录和统计台帐，编制详细的供排水管网图和计量网络图，做好

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的统计分析，按规定开展水平衡测试，摸清

本单位的用水状况。结合自身特点，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水宣传教

育，提高干部职工的节水意识。 

（三）推广使用节水型设备。积极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节水

新技术和新产品，充分利用设施改造和维修等契机，实施卫生洁

具、食堂用水设施、空调设备冷却系统、老旧供水管网和耗水设

备等的节水改造，淘汰不符合节水标准的用水设施和器具。新建、

改建、扩建的建设项目，要制定节水措施方案，节水设施与主体

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有条件的单位，应当

开展再生水、雨水等非传统水资源利用。 

四、创建程序 

（一）申报。2016年6月10日前，各申报单位按要求填写《溧

阳市节水型单位申报表》（见附件），报送市水务局。 

（二）创建。各申报单位自申报之日起，应严格按照《常州

市节水型单位考评标准》规定的内容自行组织实施各项创建工

作，市水务局做好技术服务指导工作。 

（三）考评。2016年10月30日前，市政府办将参照《常州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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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水型单位考评标准》，对申报溧阳市级节水型单位的公共机构

创建情况进行综合考评，综合分在90分以上（含90分）的单位授

予“节水型单位”称号，并择优向省、常州市级节水型单位创建

考评验收组推荐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创建节水型单位是建设节约型机关的重要内容，各部门、各

单位要从深入贯彻落实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的高度，切实加强对

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；增加必要投入，切实完善节水管理制度、

强化节水日常管理、推广使用节水型设备，依据《常州市节水型

单位考评标准》，逐条逐项开展创建工作。市水务局加强对创建

工作的统筹和协调、提供业务培训和技术支撑，搞好指导和服务，

确保创建工作有序推进；各级公共机构应积极开展创建工作，为

节约型社会建设作出表率。 

联系电话：市水务局，电话：87032123，传真：87228817 

 

附件：溧阳市节水型单位申报表 

 

 

          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6年5月17日 



   — 5 — 

附件 

单位名称  

单位地址  单位性质  

联 系 人  办公室电话  

移动电话  电子邮箱  

符合节水型

单位的基本

情  况 
 

主要做法及

成  效  

申请单位 

意  见 

 

申请单位：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市节约用水

管理中心 

意   见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市人民政府 

办公室意见 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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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  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 

市人武部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5月17日印发   


